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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政办发函〔２０２１〕 １３ 号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规范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级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

会收费的通知》 （国办发〔２０２０〕 ２１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进

一步明确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政策要求、完善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监

管机制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自查整改。 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，是一项涉及

面广的系统工程。 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建立机

制、明确分工、强化协同，切实加强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确保各项

工作落实到位。 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各业务主管单位和行

业管理部门要切实承担责任，及时组织本部门本领域行业协会商

会全面开展收费情况自查自纠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强制入会和强

制收费、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、通过评

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

为，发现问题的应当督促其严肃整改。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落实属

地责任，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部署要求，加强对当地行业协会商会收

费行为的检查指导。 自查整改工作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前完成。

二、开展联合检查。 省级层面由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民政厅、省

市场监管局牵头协调，会同相关部门，在全面自查整改的基础上，



按不少于 １０％的比例对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收费情况联合检

查，有举报线索的一律列入检查范围。 联合检查采取书面和实地

相结合的方式，重点查看近两年的年检报告书、财务凭证等原始台

账资料，并与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座谈交流。 各业务主管单位和

行业管理部门应当积极配合，落实监管责任。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参

照省级层面的要求，由当地组织开展联合检查工作。 各级联合检

查工作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完成。 检查工作中发现的典型案

例、问题和建议，及时报送相关部门。

三、健全长效机制。 巩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成果，强化党

建引领，切实把好登记入口关、年度检查关和等级评估关。 督促行

业协会商会加大收费信息公开公示力度，提高规范性、透明度，自

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深化资源共享，强化联合惩戒，推动有关执法部

门积极介入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查处工作。 指导行业协会

商会加强自身建设，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，更好发挥团结会员、服

务企业、引领行业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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